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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保險契約法之百年改革： 

要保人告知義務新制及其檢討 

葉啟洲* 

嫩摘要嫖 

德國保險契約法在 2006ぐ底完⁵了 法爻鶘近臤ぐ來的屣大修ゖ，新

法並自 2008ぐ 1嵃 1艘起生效，/修ゖ幅度之大，幾°謂⎤ 重新立法的

程度允而要保人告知義┫為保險契約法⒆的玃心規定，在彤ご修法中也是修

ゖ重點允新法一方 84多ぐ來實┫姯學說⎤經承認的眼耳原則納入新法，並

基煢保護レ 者之原則，大幅限縮保險人解除保險契約的機會，而TB之〄終

ゕ權¶契約 容調整權，〄維護90價く衡原則，確保要保人不夳煢因為 微

的 反告知義┫而溯¶喪失保險保護，Õ時課〄保險人嵆向要保人說明告知

義┫ 反效果之義┫〄¶鶘使解除鰯終ゕ或契約調整權時之說理義┫允ı一

方 ，新法在排除惡意要保人的保 方 也增訂了龍 規定，形⁵〝強保護

善意要保人¶擴大排除惡意要保人之保 的雙重原則允か゚等屣新臛展，在比

較法⒆深0研究價值，亦°作為⁶國法ゴ臛展⒆的參考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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